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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6】第 104 号）。接到问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有

关问题进了认真的核查及落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说明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2.56 万元，

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连续三年为负，请说明公

司获得非经常性损益的背景、原因及相关会计处理。同时，在主营业务持续亏

损的情况下，请说明相关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我公司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金额 2014 年金额 2013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869.19 20.37 282.3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0.00 315.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617.82 1,316.68 285.5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7,860.11 14,137.30 15,742.81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270.00 0.00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17.56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0.92 -142.58 -438.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74.71 3,563.59 3,807.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9.34 422.94 134.32 



合计 7,103.99 11,362.80 12,246.05 

主要项目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

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公司获得非经常性损益的背景、原因及相关

会计处理如下：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公司近三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为处置机电园 B

区闲置土地损益、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原控投子公司大成新能源）损益、零星固

定资产处置损益。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其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以其账

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异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公司近三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主要为公司

按规定从政府取得的各项补贴、奖励、扶持引导等资金。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后，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判断政府补助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

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当期损益。 

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公司近三年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主要为公司收取的政府代建项目垫付资金形成的资金占用费，我公司按垫付款

平均余额为基数，按双方约定的利率收取，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因上述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或虽与生产经营相关，但由于其性

质、金额或发生频率较低，我公司将其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 

（二）公司 2015年度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金额及构成如下表所示： 

表一：固定资产构成 

单位：万元 

项  目 固定资产净额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总额 39318.06 

按公司主要

分布 

母公司     10,323.42  

按资产

类型分

类 

房屋建筑物   18,229.32  

港和建材     14,478.19  机器设备    2,800.90  

港源水务      4,236.15  运输设备      486.30  

港龙石化      1,071.79  融资租入资产   16,954.28  

固废处置      3,761.12  电子设备       90.41  

中技新材      5,253.04  其他设备      756.85  

表

表二：在建工程构成 



 

单位：万元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6,812.43  

主要构成 

港龙码头改扩建工程    8,289.26  

港和水泥筒仓    1,389.09  

中技厂房工程    2,590.10  

中科激光厂房   4,468.01  

根据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政策，如果发现资产存在下述减值迹象的，则进行减

值测试：1）资产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推移或者正常使

用而预计的下跌。2）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

市场在当期或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3）市场利率或者

其他市场投资回报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

或其实体已经损坏。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6）

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

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损失）远远低于预计金额等。7）其他表

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报告期末我公司对主要类别的资产进行了减值迹象的判断，认为本公司各项

资产不存在重大减值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报告期末我公司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主要为办

公用房、生产用厂房等，报告期不存在建筑材料等成本大幅下跌的情况，且无将

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计划提前处置的房屋建筑物，报告期末我公司断定该类资产

不存在减值迹象。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报告期末我公司机器设备主要为子公司中技新材生产

用机器设备，报告期公司设备正常使用，无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计划提前处置

等情况，报告期末我公司断定该类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固定资产-融资租赁资产：报告期末我公司融资租赁资产主要为售后租回的

母公司化工储罐、子公司港龙石化房产、子公司港和新材码头及部分生产用机器

设备和运输设备，报告期融资租赁资产使用情况良好，无闲置等情况，且融资租

赁业务中对该类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报告期末我公司断定该类资产不存在减值

迹象。 



在建工程：报告期我公司在建工程主要为港龙码头改扩建工程、港和水泥筒

仓、中技厂房工程、中科激光厂房。港龙公司拥有新区唯一的公共液体化工码头，

为公司带来了稳定收益和现金流，公司利用沿江开发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开发建设了港龙码头二期项目，设计年吞吐量 150 万吨；报告期港和新材筒仓、

中技厂房工程、中科激光厂房不存在房产建筑材料等成本大幅下跌的情况，相关

资产将在投入使用后释放产能，为公司带来收益和现金流，报告期末我公司断定

该类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62,081.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54.73%，

其中开发成本中麦德龙项目、丁卯南纬一路商品房项目预计竣工时间均为 2015

年，但截至报告期末，上述项目的年初年末开发成本金额未发生变化。请结合

存货构成、开发成本进展情况和开发产品销售情况说明存货余额上升的原因，

并说明麦德龙项目、丁卯南纬一路商品房项目目前进展情况，以及相关存货是

否存在跌价风险以及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报告期末，我公司存货余额 162,081.42 万元，存货结构及上年同期

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期初账面价值   同比变化情况   变动率  

原材料        820.13       6,703.86      -5,883.73  -87.77% 

库存商品       569.15        3,071.77       -2,502.63  -81.47% 

周转材料                                      122.32         -122.32  -100.00% 

生产成本         23.62        2,606.23       -2,582.61  -99.09% 

开发成本    136,069.45      78,683.43      57,386.02  72.93% 

开发产品     24,594.76       13,565.88      11,028.89  81.30% 

委托加工物资         4.11           0.29          3.82  1317.24% 

低值易耗品          0.20          0.15          0.05  33.33% 

合计    162,081.42     104,753.93      57,327.49  54.73% 

原材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的同比减少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出售控股子公司

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存货净减少约 1.1亿元；开发成本同比增加，是因

为报告期在建的青年汇（已完工进度约 39.57%）、中央公园西区（已完工进度

约 15.24%）、龙湾国际（土地已取得，项目尚在设计阶段）、丁卯公租房（已

完工进度约 43.70%）、经纬大厦（土地已取得，项目尚在设计阶段）、张许地

块二期（已完工进度约 62.08%）等房产项目加大投入量；开发产品同比增加主



要因为报告期中央公园东区完工结转，当期约形成销售 34.45%，未销售部分计

入开发产品。 

（二）麦德龙项目总投约 1.07亿，2012年度建成投入使用，在投资性房地

产科目核算。2014 年度应承租方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要求，对室内场

平重新修整，报告期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尚未对工程进行验收，发生的

成本暂时在开发成本科目归集，待工程验收合格后结转投资性房地产。 

丁卯南纬一路商品房项目为公司开发的安置房项目，2014 年度因配套建设

的社区物业用房面积与规划面积存在差异，公司经协调，在 2014 年度补建差额

部分的社区物业用房，发生的成本暂时在开发成本科目归集，待工程完工验收合

格后结转开发产品。 

（三）如上表所示，报告期末我公司存货主要为开发成本、开发产品，主要

构成如下： 

（1）主要开发成本                           单位：万元 

开发成本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年末余额  

 青年汇    92,717.00      36,688.59  

 中央公园    75,000.00      11,433.09  

 经纬大厦    16,500.00       5,790.12  

 龙湾国际    53,500.00      15,629.98  

 丁卯公租房    51,649.00      22,571.87  

 张许地块二期    87,238.00      40,835.28  

 合计   -    132,948.93  

（2）主要开发产品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竣工时间 年末余额 

逸翠园 2012.11 845.87 

张许地块 2014.06 1,553.99 

四海家园高层 2012.03 109.75 

四海家园邻里中心 2012.03 913.00 

魏家墩安置小区 2013.05 1,974.75 

中央公园东区 2015.12 19,158.83 

合计  24,556.19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末我公司开发成本、开发产品主要为房地产在建或已完

工项目。报告期公司在项目及产品的差异化定位上做文章，继续推进在手项目；

创新营销模式，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通过全方位宣传，打造出“2077 系地产”

项目品牌；2015 年底房地产市场已逐渐回暖，我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价格稳中



有升，各在建或完工项目建设、销售正常进行中，报告期末镇江房产市场不存在

重大变化，我公司判断报告期末存货不存在跌价风险。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为 56.63%,

且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重同比增长 76.91%，请说明本期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去年同期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若存在，请说

明变动原因。 

（一）2015年度报告期我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江苏九鼎环球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310.39  15.70% 

2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12,590.01 14.85% 

3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11,000.00  12.98% 

4 镇江格兰春普化工有限公司 5,673.92  6.69% 

5 江苏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431.33  6.41% 

合计 -- 48,005.65  56.63% 

上述供应商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2014年度报告期我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江苏九鼎环球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887.51  12.47% 

2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6,915.81  6.21% 

3 镇江格兰春普化工有限公司 5,743.37  5.16% 

4 江苏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213.46  4.68% 

5 天津市广路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3,881.27  3.49% 

合计 -- 35,641.42  32.01% 

报告期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为 56.63%,较上年度前

五大供应商采购比重同比增长 76.91%，主要为报告期报告期前五大供应商采购

金额较上年度增加 34.69%，而营业成本较上年度减少 23.87%；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增加主要为房地产类供应商采购金额较上年度增加，

原因为 2015年度开发完工结转开发产品项目金额大于 2014年度，采购金额也较

2014年度上升。 

前五大供应商结构与上年度相比有较大变化，主要为上述原因造成的房地产

供应商采购金额加大。 

四、报告期内，公司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资产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00.96%，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586.15%，请分析变动原因

并说明公司近三年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一）报告期内，公司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资产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00.96%，主要原因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从 2014 年度的 6,633.32 万元大幅上升至 2015 年度的 31,899.13

万元，同比上升约 380.89%，变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情况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变动情况  

     6,633.32            31,899.13   25,265.81  

主要变动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变动情况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3,701.34   144,469.17   -30,767.8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6,661.23   119,671.40   -43,010.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39.61   16,878.51   -9,938.90  

2015 年度公司因出售大成新能源股权，合并范围变化，及房地产市场处于

调整期，房地产投资较上年增速放缓，相关建材产业受此影响，生产销售下滑，

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

下降 30,767.83万元（其中工程类收入回款减少 6411.07万元、混凝土销售回款

增加 7769.96 万元、大成新能源回款 19233.56 万元、商贸物流类回款减少

12677.98万元），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 2014年度下降 43,010.17

万元（其中其中工程类收入付款减少 7907.43万元、混凝土销售付款减少 2770.75

万元、大成新能源付款 17898.17 万元、商贸物流类付款减少 12253.09 万元）；

因 2015 年度收入下滑，2015 年度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 2014 年度下降 9938.90

万元。 

（二）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与上年同

期相比上升了 586.15%，主要原因同上所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度同比 2014 年度上升约 380.89%；而营业收入 2015 年度 107,770.79 万元，

同比 2014年度 153,769.28万元下降 29.91%，主要为 2015年度房地产及相关建

材行业处于调整期，当年营业收入较 2014年度下滑，2015年度出售控股子公司

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也造成合并收入下降。 

（三）公司近三年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2015年 12 月 30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公告》，将因

承建安置房项目形成对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2 亿元转



让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但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债权转让合同尚

未正式签署，请说明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上述债权出售日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以

及相关资产产权、债权债务已全部转移的原因，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一）2015 年 12 月 30 日，我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公告》，

将因承建安置房项目形成对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2 亿

元转让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5 年 12 月 30 日，我公司与江苏省

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人\原债权人）：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人\新债权人）：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债务人）：镇江新区管委会  

一、转让标的 

1、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甲方与丙方签署的商务合同项下甲方对丙方拥

有的、丙方尚未归还的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的应收账款债权。 

转让金额合计【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2、转让标的的应收账款债权包括其全部从属权利，但不包含任何应由转让

标的负担的费用、税费。 

3、本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付后，应收账款债权归属乙方所有，丙

方应自本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付之日起按第七条约定开始向乙方按时、

足额偿还应收账款和代持费。 

二、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本协议项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对价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

（￥200,000,000.00）；乙方实际支付的转让对价以乙方向甲方出具的确认书为

准。 

2、甲方应于收到确认书的当日向丙方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说明应收

账款已经转让给乙方。丙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支付到期应收账款和代持费，并仅

限于支付给乙方。 

3、转让对价支付的前提条件： 

（1）甲方已根据本协议规定向乙方交付已经签署的相关商务合同原件及其

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 



（2）编号为【ZJXT(2015-182)DGGF】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债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已成立； 

（3）就本协议项下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完毕登记手续； 

（4）本协议已经生效。 

4、转让对价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 

乙方应于上述前提条件全部满足后的当日将上述转让对价支付至甲方指定

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三、违约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或视为甲、丙方在本协议项下违约： 

1、甲方、丙方在本协议、《债权确认协议》及其他与《江苏大港股份有限

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业务合作相关的协议中所做的声明不

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2、甲方、丙方终止营业或者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 

3、甲方、丙方违反了本协议的其它约定； 

出现上述规定的违约事件时，乙方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甲方、丙方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有权就与违约行为相关的乙方已受让且丙方尚未向乙方按时足额支付

的应收账款、代持费要求丙方在乙方确定的付款日前向乙方（含付款日当天，以

乙方付款通知书为准）继续支付，同时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第七条第 3款支

付违约金； 

（3）有权要求丙方立即清偿全部的应收账款债权和代持费金额； 

（4）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甲方、丙方在本协议以及在其他协议项下

的业务申请； 

（5）要求丙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6）乙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除法定事由或协议已有约定外，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

更或提前解除本协议。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应经各方协商一致。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的各项补充、

修订或变更的书面协议，均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未经各方协商一致，甲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不得转让。 

5、若本协议提前解除或终止，丙方应无条件在乙方确定的付款日前（含付

款日当天，由乙方另行通知）向乙方支付如下款项： 

乙方已受让但丙方尚未向乙方支付的应收账款和代持费。 

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 31 日收到了上述转让款 2亿元。 

（二）根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

付后，应收账款债权归属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报告期，我公司已

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且收到了转让

价款，因此认定与上述债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在报告期内确认了该项

债权已经出售。 

六、请说明公司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江苏大路

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度分别亏损 5,299 万元、1,899 万元的具体原因。 

（一）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港和新材）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生

产销售，为房地产业的下游产业。2015 年度，房地产市场主要以去库存为主，

镇江市新开工房地产面积明显下降，建材行业竞争加剧，报告期港和新材业务价

量齐跌，出现较大亏损。港和新材 2015、2014年度主营业务销售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产量（万方）      29.47        67.66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8,700.00    22,396.00  

平均销售单价（元/方）     295.22       331.01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9,203.00    21,064.00  

平均单位成本（元/方）     312.28       311.32  

销售毛利额（万元）    -503.00     1,332.00  

主营业务毛利率（%） -5.78% 5.95% 

如上所示，产销量、销售价格因市场原因大幅下降，而单位成本因产量下降



固定成本单价上升，导致平均单位成本未有明显变化，销售毛利额出现倒挂。当

期销售费用 797.46万元，主要为搅拌车运费；当期管理费用 585.02万元，基本

与去年持平；当期财务费用 3,498.87 万元，主要为银行借款利息、占用母公司

资金利息；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917.44 万元，主要为坏账损失；当期营业外收支

净额 911.45万元，主要为收取的客户单位逾期应收款利息。 

（二）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路航空）于 2015 年 5 月 4

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产业投资；机场建设；机场管

理；场地设备租赁；房屋厂房租赁；咨询服务。我公司 2015 年度出资 30,000

万元，占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比例 30%。 

2015 年度大路航空新设成立，尚处于筹建期，当年度收入约 301 万元，主

要是厂房租赁收入，主营业务尚在培育期，产能尚未得到释放，而筹建期成本费

用相对较高，主要构成为：投资性房地产等折旧摊销 842.16 万元、财务费用

553.22万元、职工薪酬 286.91 万元、税金等 195.58万元、办公费用 155.98万

元、办公接待 151.78万元。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营业利润率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77.05%，请结

合公司收入成本构成、销售费用构成等情况说明销售营业利润率较上年同期变

化较大的原因，并结合同行业情况分析合理性。 

（一）报告期我公司营业利润构成及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07,770.79     153,769.28     -45,998.49  -29.91% 

营业成本   86,254.09     113,074.29      -26,820.20  -23.72% 

营业税金及附加    4,604.64  2,476.88       2,127.76  85.90% 

销售费用 3,337.58  1,819.54  1,518.04  83.43% 

管理费用   8,292.98       7,614.05        678.93  8.92% 

财务费用    11,567.08      24,342.00      -12,774.92  -52.48% 

资产减值损失     -609.94       1,855.88   -2,465.82  -132.87% 

投资收益   502.36        1,582.54      -1,080.18  -68.26% 

营业利润 -5,173.28     4,169.18     -9,342.46  -224.08% 

其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15 年度较 2014 年度有较大下滑，主要原因为，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及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房地产   37,267.41   29,487.24   55,600.24  33,574.90  -18,332.83   -4,087.65  

 租赁      922.50      509.30      756.53      509.84      165.97       -0.55  

 硅片及太阳能

组件  
  6,751.99   7,664.72  15,620.69   19,523.81   -8,868.70  -11,859.09  

 工程劳务   10,093.73    7,575.19   11,105.17   9,873.74   -1,011.44   -2,298.55  

 商贸物流及服

务业  
 31,962.99   29,063.46   27,786.67   24,608.58    4,176.31    4,454.88  

 混凝土销售    8,375.64    8,834.10  22,396.48   21,064.20  -14,020.84  -12,230.10  

 加汽块销售    1,117.06    1,621.16    2,012.66  2,202.89     -895.60     -581.73  

 小计   96,491.32   84,755.17  135,278.44  111,357.97  -38,787.13  -26,602.80  

其他业务  11,279.47    1,498.91   18,490.84    1,716.32   -7,211.37     -217.41  

 合计  107,770.79   86,254.09  153,769.28  113,074.29  -45,998.49  -26,820.21  

2015年度房地产及相关建材行业处于调整期，当年营业收入较 2014年度下

滑；2015 年度我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也减少了当年

的营业收入；2015 年度公司加大应收款回款力度，与新区管委会的应收款大幅

下降，当年度其他业务收入中收取的新区管委会的资金占用费也大幅下降。 

2015 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度上升 85.90%，主要原因为我公司魏家墩

房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退税 3,430.06万元，在 2014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中冲

回，造成 2014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发生额下降。 

2015年度销售费用较上年度上升 83.43%，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5年度加大房

地产项目广告宣传，相应广告宣传及人工费用上升。 

2015 年度财务费用较上年度下降 56.24%，主要原因为我公司加大应收账款

回款力度，及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8.8亿到位，2015年度融资规模较上年度下降，

且 2015年度处于贷款利率下行期间，融资成本下降，财务费用下降。 

201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下降 132.87%，主要原因为我公司加大应收

账款回款力度，2015 年度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有大幅度下降，当期计提的坏账损

失减少。 

2015年度投资收益较上年度下降 68.26%，主要原因为 2014 年度公司参股企

业中节能分红 1,586.07万元，2015年度投资收益无此项目，2015年度投资收益

主要为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产生的投资收益 944.37 万元、权益法核算长

期股权投资收益-442.01万元（主要为按持投比例计算的参股公司大路航空当年

度亏损）。 



（二）依据公司收入、成本构成的特点，沪深两市的全部上市公司中并没有

一家与公司业务相似度较高的可比对象。 

八、你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 48-所得税费用中披露报告期内未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为 1,199 万元，请补充

披露公司报告期内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

明细。 

我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 48-所得税费用中披露报告期内未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为 1,198.74 万元，其中主

要为子公司港和新材 1,127.55 万元，子公司大港物流 71.30 万元，全部为当期

未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子公司港和新材当期未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49,847,811.21         -    

 子公司大港物流当期未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3,726,824.92         -    

未 确 认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的 可 抵 扣 亏 损 将 于 以 下 年 度 到 期 ：                            

单位：元 

年份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备注  

 2019      5,620,649.45  －   

 2020     47,953,986.68  －   

九、你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 17-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中

披露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他期末余额为 5,704 万元，请说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其他的性质及变动原因。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他明细、性质及形成原因如下： 

母公司（大港股份）：母公司开发的紫竹苑、魏家墩项目，因尚未按预估成

本全额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发票未全部开具到位，且按镇江新区管委会要求，

工程决算须报送镇江新区审计局终审，终审报告尚未定案，所以以前年度列支的

主营业务成本中 5,660.91 万元未能开票结算，本年度补缴企业所得税形成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待收到发票年度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抵扣。 

子公司（港龙石化）：2010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增其他收入-其他应付



款中三年以上应付未付的款项（其中三龙公司 43万元，推进办 0.47万元），三

龙公司为支付的投资款多余的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待实际支付年度在应纳税

所得额中予以抵扣。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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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末，我公司存货余额162,081.42万元，存货结构及上年同期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原材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的同比减少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存货净减少约1.1亿元；开发成本同比增加，是因为报告期在建的青年汇（已完工进度约39.57%）、中央公园西区（已完工进度约15.24%）、龙湾国际（土地已取得，项目尚在设计阶段）、丁卯公租房（已完工进度约43.70%）、经纬大厦（土地已取得，项目尚在设计阶段）、张许地块二期（已完工进度约62.08%）等房产项目加大投入量；开发产品同比增加主要因为报告期中央公园东区完工结转，当期约形成销售34.45%，未销售...
	（二）麦德龙项目总投约1.07亿，2012年度建成投入使用，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2014年度应承租方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要求，对室内场平重新修整，报告期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尚未对工程进行验收，发生的成本暂时在开发成本科目归集，待工程验收合格后结转投资性房地产。
	丁卯南纬一路商品房项目为公司开发的安置房项目，2014年度因配套建设的社区物业用房面积与规划面积存在差异，公司经协调，在2014年度补建差额部分的社区物业用房，发生的成本暂时在开发成本科目归集，待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结转开发产品。
	（三）如上表所示，报告期末我公司存货主要为开发成本、开发产品，主要构成如下：
	（1）主要开发成本                           单位：万元
	（2）主要开发产品                          单位：万元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末我公司开发成本、开发产品主要为房地产在建或已完工项目。报告期公司在项目及产品的差异化定位上做文章，继续推进在手项目；创新营销模式，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通过全方位宣传，打造出“2077系地产”项目品牌；2015年底房地产市场已逐渐回暖，我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价格稳中有升，各在建或完工项目建设、销售正常进行中，报告期末镇江房产市场不存在重大变化，我公司判断报告期末存货不存在跌价风险。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为56.63%,且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重同比增长76.91%，请说明本期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去年同期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若存在，请说明变动原因。
	（一）2015年度报告期我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上述供应商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2014年度报告期我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报告期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为56.63%,较上年度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重同比增长76.91%，主要为报告期报告期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较上年度增加34.69%，而营业成本较上年度减少23.87%；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增加主要为房地产类供应商采购金额较上年度增加，原因为2015年度开发完工结转开发产品项目金额大于2014年度，采购金额也较2014年度上升。
	前五大供应商结构与上年度相比有较大变化，主要为上述原因造成的房地产供应商采购金额加大。
	四、报告期内，公司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资产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00.96%，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586.15%，请分析变动原因并说明公司近三年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一）报告期内，公司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资产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00.96%，主要原因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从2014年度的6,633.32万元大幅上升至2015年度的31,899.13万元，同比上升约380.89%，变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5年度公司因出售大成新能源股权，合并范围变化，及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房地产投资较上年增速放缓，相关建材产业受此影响，生产销售下滑，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30,767.83万元（其中工程类收入回款减少6411.07万元、混凝土销售回款增加7769.96万元、大成新能源回款19233.56万元、商贸物流类回款减少12677.98万元），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2014年度下降43,010.17万元（其中其中工程类收入付款减少790...
	（二）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586.15%，主要原因同上所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度同比2014年度上升约380.89%；而营业收入2015年度107,770.79万元，同比2014年度153,769.28万元下降29.91%，主要为2015年度房地产及相关建材行业处于调整期，当年营业收入较2014年度下滑，2015年度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也造成合并收入下降。
	（三）公司近三年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2015年12月30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公告》，将因承建安置房项目形成对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应收账款账面金额2亿元转让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但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债权转让合同尚未正式签署，请说明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上述债权出售日为2015年12月30日以及相关资产产权、债权债务已全部转移的原因，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一）2015年12月30日，我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公告》，将因承建安置房项目形成对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应收账款账面金额2亿元转让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30日，我公司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人\原债权人）：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人\新债权人）：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债务人）：镇江新区管委会
	一、转让标的
	1、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甲方与丙方签署的商务合同项下甲方对丙方拥有的、丙方尚未归还的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的应收账款债权。
	转让金额合计【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2、转让标的的应收账款债权包括其全部从属权利，但不包含任何应由转让标的负担的费用、税费。
	3、本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付后，应收账款债权归属乙方所有，丙方应自本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付之日起按第七条约定开始向乙方按时、足额偿还应收账款和代持费。
	二、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本协议项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对价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200,000,000.00）；乙方实际支付的转让对价以乙方向甲方出具的确认书为准。
	2、甲方应于收到确认书的当日向丙方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说明应收账款已经转让给乙方。丙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支付到期应收账款和代持费，并仅限于支付给乙方。
	3、转让对价支付的前提条件：
	（1）甲方已根据本协议规定向乙方交付已经签署的相关商务合同原件及其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
	（2）编号为【ZJXT(2015-182)DGGF】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已成立；
	（3）就本协议项下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4）本协议已经生效。
	4、转让对价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
	乙方应于上述前提条件全部满足后的当日将上述转让对价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三、违约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或视为甲、丙方在本协议项下违约：
	1、甲方、丙方在本协议、《债权确认协议》及其他与《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业务合作相关的协议中所做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2、甲方、丙方终止营业或者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
	3、甲方、丙方违反了本协议的其它约定；
	出现上述规定的违约事件时，乙方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甲方、丙方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有权就与违约行为相关的乙方已受让且丙方尚未向乙方按时足额支付的应收账款、代持费要求丙方在乙方确定的付款日前向乙方（含付款日当天，以乙方付款通知书为准）继续支付，同时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第七条第3款支付违约金；
	（3）有权要求丙方立即清偿全部的应收账款债权和代持费金额；
	（4）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甲方、丙方在本协议以及在其他协议项下的业务申请；
	（5）要求丙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6）乙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除法定事由或协议已有约定外，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协议。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应经各方协商一致。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的各项补充、修订或变更的书面协议，均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未经各方协商一致，甲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不得转让。
	5、若本协议提前解除或终止，丙方应无条件在乙方确定的付款日前（含付款日当天，由乙方另行通知）向乙方支付如下款项：
	乙方已受让但丙方尚未向乙方支付的应收账款和代持费。
	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收到了上述转让款2亿元。
	（二）根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生效且完成转让对价款支付后，应收账款债权归属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报告期，我公司已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且收到了转让价款，因此认定与上述债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在报告期内确认了该项债权已经出售。
	六、请说明公司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15度分别亏损5,299万元、1,899万元的具体原因。
	（一）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港和新材）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为房地产业的下游产业。2015年度，房地产市场主要以去库存为主，镇江市新开工房地产面积明显下降，建材行业竞争加剧，报告期港和新材业务价量齐跌，出现较大亏损。港和新材2015、2014年度主营业务销售情况如下表：
	如上所示，产销量、销售价格因市场原因大幅下降，而单位成本因产量下降固定成本单价上升，导致平均单位成本未有明显变化，销售毛利额出现倒挂。当期销售费用797.46万元，主要为搅拌车运费；当期管理费用585.02万元，基本与去年持平；当期财务费用3,498.87万元，主要为银行借款利息、占用母公司资金利息；当期资产减值损失917.44万元，主要为坏账损失；当期营业外收支净额911.45万元，主要为收取的客户单位逾期应收款利息。
	（二）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路航空）于2015年5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产业投资；机场建设；机场管理；场地设备租赁；房屋厂房租赁；咨询服务。我公司2015年度出资30,000万元，占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比例30%。
	2015年度大路航空新设成立，尚处于筹建期，当年度收入约301万元，主要是厂房租赁收入，主营业务尚在培育期，产能尚未得到释放，而筹建期成本费用相对较高，主要构成为：投资性房地产等折旧摊销842.16万元、财务费用553.22万元、职工薪酬286.91万元、税金等195.58万元、办公费用155.98万元、办公接待151.78万元。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营业利润率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77.05%，请结合公司收入成本构成、销售费用构成等情况说明销售营业利润率较上年同期变化较大的原因，并结合同行业情况分析合理性。
	（一）报告期我公司营业利润构成及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其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2015年度较2014年度有较大下滑，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及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5年度房地产及相关建材行业处于调整期，当年营业收入较2014年度下滑；2015年度我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合并范围变化也减少了当年的营业收入；2015年度公司加大应收款回款力度，与新区管委会的应收款大幅下降，当年度其他业务收入中收取的新区管委会的资金占用费也大幅下降。
	2015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度上升85.90%，主要原因为我公司魏家墩房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退税3,430.06万元，在2014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中冲回，造成2014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发生额下降。
	2015年度销售费用较上年度上升83.43%，主要原因为公司2015年度加大房地产项目广告宣传，相应广告宣传及人工费用上升。
	2015年度财务费用较上年度下降56.24%，主要原因为我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及定向增发募集资金8.8亿到位，2015年度融资规模较上年度下降，且2015年度处于贷款利率下行期间，融资成本下降，财务费用下降。
	201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下降132.87%，主要原因为我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2015年度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有大幅度下降，当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减少。
	2015年度投资收益较上年度下降68.26%，主要原因为2014年度公司参股企业中节能分红1,586.07万元，2015年度投资收益无此项目，2015年度投资收益主要为出售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产生的投资收益944.37万元、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收益-442.01万元（主要为按持投比例计算的参股公司大路航空当年度亏损）。
	（二）依据公司收入、成本构成的特点，沪深两市的全部上市公司中并没有一家与公司业务相似度较高的可比对象。
	八、你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48-所得税费用中披露报告期内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为1,199万元，请补充披露公司报告期内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明细。
	我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48-所得税费用中披露报告期内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为1,198.74万元，其中主要为子公司港和新材1,127.55万元，子公司大港物流71.30万元，全部为当期未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单位：元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                            单位：元
	九、你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注释17-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中披露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他期末余额为5,704万元，请说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他的性质及变动原因。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他明细、性质及形成原因如下：
	母公司（大港股份）：母公司开发的紫竹苑、魏家墩项目，因尚未按预估成本全额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发票未全部开具到位，且按镇江新区管委会要求，工程决算须报送镇江新区审计局终审，终审报告尚未定案，所以以前年度列支的主营业务成本中5,660.91万元未能开票结算，本年度补缴企业所得税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待收到发票年度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抵扣。
	子公司（港龙石化）：2010年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增其他收入-其他应付款中三年以上应付未付的款项（其中三龙公司43万元，推进办0.47万元），三龙公司为支付的投资款多余的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待实际支付年度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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